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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控股”、“公司”、“本公司”

或“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1月 3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8 年 1月 11日召开，公司 9名董事全

部参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情况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成立深圳市福田香江股权投资基金及签署有限合伙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香江控股于 2018 年 1月 11日与香江富汇、深圳市福田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福田引导基金”）、香江集团、香江金融、平潭基可投资合伙企

业（以下简称“基可投资”）以及壹方置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方

置业”）相关各方签署了合伙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 2亿元人民币认购有限合伙

份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披露的临 2018-004号《关于成立深圳市福田香江股权投资基金

及签署有限合伙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投票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6名关联董事（翟美卿、修山城、

翟栋梁、谢郁武、李少珍、范菲）回避表决。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支付现金购买天津三公司涉及财务资料有效期延

长的议案》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的相关议案》

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支付现金购买天津森岛宝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65%股权、



天津森岛鸿盈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65%股权以及天津市森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65%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上述 3家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三公司”）。审计

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天津三公司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相

关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公司备考财

务报表的审阅报告。董事会经审议批准上述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和审阅报

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 12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披露的相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全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披露文件所引用的天津三公司财务报告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6月 30日，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一一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7 年修订）》第六十三条规定，经审计的最近一期

财务资料在财务报告截止日后六个月内有效，特别情况下可申请适当延长，但延

长时间至多不超过一个月。2017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已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有

关本次交易的问询函，为保证本次交易财务数据的有效性及本次交易顺利进行，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公司将本次交易的财务资料有效期延长一个月至 2018 年 1

月 31日。 

投票结果：3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6名关联董事（翟美卿、修山城、

翟栋梁、谢郁武、李少珍、范菲）回避表决。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 2015年 10 月 30日召开的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深

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中“第

六章 股权激励计划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的内容规定，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

更，不符合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范围，或已经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离职，

与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彻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可以取消授

予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并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加年化 6%利率计算

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同时，根据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中“关于本次公司股票激励计划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股票激励计划

中所列明的需要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时，办理该部分股票回



购注销所必需的全部事宜”，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按

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本次回购注销价格将按照《激

励计划》的方案执行。           

相关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披露的

临 2018-005 号《香江控股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蒋映岚先生、胡洋先生、吴

双胜先生及王锋先生因个人原因已离职，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上述四

人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符合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一致同意对该部分股份按照《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中对回购事项的规定实施回购注销。 

投票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激励对象蒋映岚先生、胡洋先生、吴双胜先生及王锋先生因个人原因已

离职，不符合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范围，公司拟对上述四人所持有的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从而导致了公司的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产生变

化。拟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作相应修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披露的临 2018-006 号《关于修

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投票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投票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拟于 2018 年 1月 30日下午 14点召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8年 1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18-008号公告《香江控股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 月 12 日 

 


